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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说法

法治漫画

优先聘用

记者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北京

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

生工作的通知》，明确事业单位空缺岗位将优先用于

招聘高校毕业生，疫情防控机构补充医护人员优先采

用绿色通道招聘，远郊区基层一线及重点领域招聘急

需紧缺人员优先招聘高校毕业生。

新华社 王鹏 作

法官说法

生活与法

通讯员 项卫兵

防空地下室内堆放着大量废弃物，

现场脏乱不堪……近日，台州椒江区检

察院办理一起防空地下室受侵害“等”外

行政公益诉讼案，属全国首例。

去年8月，椒江区检察院第五检察

部在实地走访排摸中发现，台州鼎泰海

洋世界开发有限公司承租了台州海洋世

界大楼，一直违规使用该大楼防空地下

室，现场脏乱不堪，彻底变成了“储物

房”。

经调查，该防空地下室登记的平时

用途是停车库，战时用途是人员掩蔽。

检察官认为，该公司的违法行为严重影

响了人防工程的使用功能，存在较大安

全隐患，且有损国防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

由于防空地下室公益诉讼属新领

域，缺乏可参考援引的先例，案件办理过

程中，承办检察官多次召开部门会议，明

确调查取证方向和法律适用问题。

同时，检察官还对全区范围内防空

地下室违规使用情况进行了摸排调查。

厘清思路后，经请示上级院，最终确立对

该案以危害国防利益“等”外案件，启动

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近日，椒江区检察院向相关职能部

门发出检察建议，要求依法查处防空地

下室受侵害的行为，同时建立长效监管

机制，切实维护国防利益。

截至目前，该防空地下室受侵害的

状况已消除。

检察官说法：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防空地

下室是结合地面民用建筑修建的战（灾）

时可用于防空（灾）的地下建筑物，属于

人民防空设施。其基本功能是战（灾）时

掩蔽人员、物资，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

保护国防设施、维护国防安全涉及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地下人防设

施是国防的组成部分，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必须正确使用、共同维护好这个看起

来“不起眼”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的工程。

房款付了大半，
房子却被卖家抵押
法官：卖家不诚信，

承担败诉后果

通讯员 陈贝 喻夏 本报记者 唐佳璐

案情回顾：
2017年年底，朱女士相中了位于台

州黄岩区东城街道的一套82平方米的房

子，总价68.8万元。由于当时该房未办

理不动产权证，她和卖家汪某、金某等

人约定，先支付48.8万元，余款20万元

在办理过户手续后，再一次性付清。同

时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2018年1月，朱女士对房屋进行了

装修，并支付了物业费等费用。同年7

月，汪某取得该房不动产权证。朱女士

一时间未能凑足20万元，于7月17日支

付10万元购房款后，与汪某协商，剩余

10万元延后支付，并约定房款付清后再

办理过户。

2018年10月1日，朱女士又凑付了

5万元。至此，朱女士共交付房款63.8

万元。

就在朱女士准备再凑付5万元，以

便办理转户手续时，汪某却将该房屋作

为抵押，向他人借款了40万元。

朱女士认为，自己购买的房子，怎

么还可以抵押给他人？与汪某、金某交

涉未果后，2019年，朱女士向黄岩区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

购房合同，汪某等人返还她购房款、违

约金及装修费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汪某等人

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故判决解除

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要求被

告返还朱女士购房款 63.8 万元，装修

费、物业费等3.3万余元，同时支付违约

金18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中，被告汪某等人在签订合同

并收到大部分购房款的情况下，仍将涉

案房屋抵押给他人，导致原告无法取得

涉案房屋所有权，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

本违约。被告这样的行为即所谓“先卖

后抵”行为，在该行为中，被告的恶意

是明显的，该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买受人享有解

除合同权以及请求出卖方承担违约责任

的权利，包括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其利

息、赔偿损失。

因而，原告作为无法取得房屋所有

权的买受人，其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无

法实现，应当享有主张解除合同的权

力；同时，鉴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因被告的恶意违约行为致

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被告理应赔偿

原告因其违约行为导致的相应损失。

通讯员 朱晨希

弟弟出资帮姐姐重建老房子，姐姐

过世后，弟弟能否分得遗产？近日，岱山

县法院判决了这样一起遗产纠纷案。

弟弟回老家帮姐姐重建老房

老杨今年90多岁，20岁的时候，被

征兵去了台湾，一走就是20年。1988

年，老杨和姐姐重新取得联系。

当时，老杨的姐姐已经68岁，她的

老公和儿子均已亡故，女儿阿芬也嫁了

人，平时和孙子、孙女相依为命。

此后，老杨带着几万美金，回岱山定

居，并在姐姐老房子的宅基地上重新建

了两幢楼，姐弟俩各住一幢。见姐姐生

活困难，老杨每月都给姐姐一些生活费。

几年后，老杨结婚了，将自己住的那

幢房子装修了一番。婚后，老杨因家庭

琐事与姐姐发生矛盾，1998年，在收取

姐姐女儿阿芬给付的2万元后，老杨搬离

岱山，前往定海居住。

老房拆迁弟弟起诉分遗产

2018年，两幢老房子拆迁。彼时，

老杨的姐姐和她的孙子均已过世，其女

儿阿芬和孙女小琳，作为老杨姐姐的合

法继承人，分别与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征

地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共计可得房屋拆

迁补偿款190万余元。在各自换得一套

房子后，阿芬和小琳还可以得到人民币

共计51万余元。

与此同时，老杨原来在台湾每月可

领取的生活费已终结，也没有其他收入

来源。得知老房子拆迁后，老杨认为，自

己从1988年起为姐姐提供生活费用，期

间出资为其建造房屋改善居住条件，结

婚时还对房子进行了装修，应该在本次

征地拆迁中获得专项补偿。

据此，老杨将阿芬和小琳诉至法庭，

要求得到姐姐遗产的1/4，共计47.5万

元。

法院判决：可分得部分遗产

岱山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继承

法，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

财产，包括公民的房屋。本案的涉案房

屋是老杨姐姐的遗产。继承法同时提

到，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为

第二继承人；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

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本

案中，阿芬和小琳均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故老杨不属于其姐姐遗产的继承人。

但是，在老杨回大陆定居前，老杨的

姐姐居住于非常破旧的平房，经济上比

较困难，属于该村的困难户。老杨回来

后，帮姐姐重建了涉案房屋，即对她提供

了较多的扶养。根据继承法，继承人以

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

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因此老杨有适当分

得姐姐遗产的权利。

本案中，涉案房屋在拆迁过程中，老

杨姐姐的继承人已获货币补偿190万余

元，考虑到老杨在涉案房屋中的居住时

间，以及搬离时阿芬给付其2万元的经济

补偿，结合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法

院最终酌情确定，老杨可从涉案房屋拆

迁补偿款中享有20万元的分配权，由阿

芬和小琳从其可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

190万余元中给付老杨。

据此，岱山县法院判决被告阿芬和

小琳给付老杨房屋征收拆迁补偿款20

万元。此后，舟山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弟弟出资帮姐姐重建老房

姐姐过世后，弟弟能否分得遗产？

防空地下室成了“储物房”？
检察官：别看它“不起眼”，却事关国防利益


